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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帝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联科技”、“公司”）

于 2014 年 12 月 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证券简

称：帝联科技，证券代码：831402。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

源证券”）作为帝联科技的主办券商，负责帝联科技的持续督导工作。 

根据 《回购股份方案》，帝联科技拟通过竞价方式，以自有资金回购公

司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

简称“回购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开源证券对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相关事

项进行了核查，并就合法合规性出具如下意见： 

一、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一）挂牌时间已满 12 个月 

经核查，帝联科技股票于 2014 年 12 月 2 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一款 “公司股票挂

牌满 12 个月”的规定。 

（二）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帝联科技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 825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

例不高于 6.55%，根据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及拟回购价格上限，预计回购资

金总额不超过 990 万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根据帝联科技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货币资金为 58,644,204.32 元，

根据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公司货币资金为 65,768,132.53 元，

回购所需资金上限分别占上述货币资金的比例为 16.88%、15.05%；公司 2022

年总资产为 312,575,165.55 元，负债总计为 65,437,586.38 元，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47,137,579.17 元，资产负债率（合并）为 20.94%。 

公司资本结构稳定，自有资金充足，偿债能力较强，不存在无法偿还债

务的风险。公司经营管理层、人员队伍稳定，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

构等完全独立，有良好的公司独立自主经营能力；会计核算、财务管理、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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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控制等各项重大内部控制不存在重大缺陷；公司业务模式成熟，未来业务

能够持续，不存在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重大不利因素。回购后具备债务

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综上，公司实施本次股份回购预计不会对挂牌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股份回购后公司仍具备较强的持续经营能力，符合

《回购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二款“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

持续经营能力”的规定。 

（三）本回购方式符合规定 

公司目前交易方式为集合竞价交易，拟以竞价方式回购股份，面向全体

股东回购公司部分股票至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公司最近一次交易发生在 2023

年 11 月 23 日，二级市场收盘价为 0.73 元/股，截至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

方案之日，挂牌公司二级市场存在收盘价格，具备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条件，

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十一条“截至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之日，挂牌

公司股票无收盘价的，不得实施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及第十二条 “挂牌公

司实施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应当面向公司全体股东，不得采用大宗交易、特

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回购股份”的规定。 

（四）回购期限符合规定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不超过 3 个月，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竞价或做市方式回

购的实施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如须）通过回购股份决

议之日起算”的规定。 

（五）回购规模和资金符合规定 

公司本次回购实施前总股本为 126,000,000 股，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为

4,125,000股至 8,250,000股（含本数），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28%至 6.55%。

以最高回购股份价格 1.20 元/股测算，预计本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为

4,950,000 元至 9,900,000.00 元（含本数），本次回购股票的资金全部来源于

公司的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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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及资金总额上下限，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

十四条“挂牌公司应当合理安排回购规模和回购资金，并在回购股份方案中

明确拟回购股份数量或者资金总额的上下限，且下限不得低于上限的 50%”的

规定。 

二、关于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必要性的意见 

（一）本次回购的目的 

目前公司整体负债较低，营运资金尚且较充裕。在综合考虑公司经营情

况、财务状况及未来的盈利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为了增强投资者信心，维

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部分股份，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满足《公司法》和《回购实施细则》的规定。 

（二）股价情况与公司价值分析 

公司 2022 年、2021 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37,155.87 万元、44,901.65 万

元，对应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51.28 万元、1,297.76 万元，

2022 年末、2021 年末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分别为 1.96 元和 2.69 

元。 

目前，公司股票交易方式为集合竞价交易方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

购股份方案前 60 个交易日交易总成交量为 300 股，交易额为 227.00 元，交

易均价为 0.76 元/股，成交发生于 2023 年 9 月 11 日、2023 年 11 月 22 日、

2023 年 11 月 23 日。自 2023 年初至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前,公司股

票在 30 个交易日有成交记录，总成交量为 499,337 股，交易额为 361,123.00

元，交易均价为 0.72 元/股。公司股票交易活跃度较低。 

在不影响企业持续经营能力和流动资金的情况下，实施本次股份回购增

强股东现金收益，有利于增强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提升投资者对

公司价值的认可，维护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本次股份回购是

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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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于公司本次回购价格合理性 

根据《回购实施细则》第十五条规定，“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的价格上

限原则上不应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60 个转让日平均收盘价的 

200%；确有必要超过这一上限或未能采用交易均价的，挂牌公司应当综合参

考股票交易价格、前期发行价格、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价格或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等因素，合理确定回购价格上限，并在回购股份方案中

充分说明定价合理性”。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拟定为人民币 1.20 元/股， 定价主要依据如下： 

1. 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公司股票目前为集合竞价交易，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前 60

个交易日交易总成交量为 300 股，交易额为 227.00 元，交易均价为 0.76 元/

股，成交发生于 2023 年 9 月 11 日、2023 年 11 月 22 日、2023 年 11 月 23 日。 

自 2023年初至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前,公司股票在 30个交易日

有成交记录，总成交量为 499,337 股，交易额为 361,123.00 元，交易均价为

0.72元/股。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前 60个交易日交易均价与 2023

年总体交易均价接近，不存在审议方案前进行单笔、少量成交进行人为制造

交易均价等情形。 

本次拟回购股份价格为 1.2 元/股，拟回购价格上限不低于董事会审议通

过回购股份方案前 60 个交易日交易均价，不高于上述价格的 200%，交易价

格符合规定。 

2. 公司每股净资产价格 

根据公司披露的《2022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22 年末及 2021 年末，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分别为 1.96 元、2.69 元，本次回购价格不超

过截至 2022 年 12 月末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公司股票挂牌以来的发行情况 

公司自挂牌以来共进行过三次股票发行。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12 月 2 日

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挂牌后公司于 2015 年 7 月完成股票定向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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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4.8 元/股新增股份 500 万股，2015 年 8 月完成股票定向发行以 14.8 元/股

新增股份 370 万股，2016 年 1 月份完成股票定价发行以 30 元/股新增股份 630

万股。公司最近一次股票发行距今已超过 7 年，所处证券市场形势发生较大

变化，过往股票发行价格参考意义有限。 

4.权益分派 

自挂牌后公司共进行了一次权益分派，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8 年 6

月 6 日，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

前次股票发行对象认购价格分别稀释为 7.4 元/股和 15 元/股。 

5.行业情况 

公司主营互联网数据中心 IDC 以及内容分发 CDN 业务，属于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中的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2023 年度存在交易的可比挂牌公

司市盈率为正的数据如下： 

公司 业务 市盈率（TTM） 

亿安天下

（870849） 

互联网数据中心(IDC)及增值服务；互联网

宽带接入服务(ISP) 
50.2026 

亿林网络

（871241） 

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IDC）、互联网接入

服务业务（ISP）和网络内容服务（ICP）等 
133.8505 

平均 - 92.0265 

注：根据WIND截至2023年11月24日数据所得。 

2023年度存在交易的可比挂牌公司市净率数据如下： 

公司 业务 市净率（MRQ） 

亿安天下（870849） 
互联网数据中心(IDC)及增值服

务；互联网云计算服务 
12.1930 

亿林网络（871241） 

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IDC）、

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ISP）和

网络内容服务（ICP）等 

8.5124 

高德信（832645） 互联网接入、专线组网服务等 0.3071 

联网科技（833699） 互联网数据中心(IDC)服务等 8.5150 

平均 - 7.3819 

注：根据WIND截至2023年11月24日数据所得。 

帝联科技按照本次回购价格上限 1.2 元及 2022 年度净利润计算市盈率

为 99.95 倍，在行业中处于合理水平。按照本次回购价格上限 1.2元及最近

一期每股净资产计算市净率为 0.62倍，处于可比公司市盈率范围内，同行业

可比公司虽然主营业务类似，但资产结构、盈利状况不同，市净率存在一定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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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次股份回购定价考虑了公司财务状况、公司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同行业情况等因素，本次股份回购定价合理，不存在损害挂牌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情况。上述价格确定原则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的规定。 

四、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可行性的意见 

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不少于 4,950,000 元，不超过 9,900,000 元，资金来

源为自有资金。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 8,250,000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6.55%。 

根据帝联科技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货币资金为 58,644,204.32 元，

根据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公司货币资金为 65,768,132.53 元，

回购所需资金上限分别占上述货币资金的比例为 16.88%、15.05%；公司 2022

年总资产为 312,575,165.55 元，负债总计为 65,437,586.38 元，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47,137,579.17 元，资产负债率（合并）为 20.94%。 

公司资本结构稳定，自有资金充足，偿债能力较强，不存在无法偿还债

务的风险。公司经营管理层、人员队伍稳定，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

构等完全独立，有良好的公司独立自主经营能力；会计核算、财务管理、风

险控制等各项重大内部控制不存在重大缺陷；公司业务模式成熟，未来业务

能够持续，不存在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重大不利因素。回购后具备债务

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综上所述，公司目前经营状况稳定，不会因本次回购对财务状况、债务

履行能力及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回购方案具有可行性，符

合《回购实施细则》相关规定。 

 五、关于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完成后是否可能触发降层及

相关风险应对措施的合理性 

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前，公司系基础层挂牌公司，预计本次回购完成后，

公司股权结构、股东人数等变动不会触发全国股转公司关于分层管理相关规

定中各市场层级的退出情形，公司不存在可能触发降层情形。 



9 

 

 六、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一）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如果股东大会未

能审议通过本方案，将导致本次回购股份无法实施。 

 （二）公司回购方案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尚存在交易不足导

致股份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等不确定性风险。 

（三） 若本次回购事项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根据回购进展情况，依法

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 公司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回购股份实施完毕，公

司将及时披露回购结果公告，并根据《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及时办理回购

股份注销手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五）主办券商将按照《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对本次回购方案进行核查，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本次股份回购的后续操作，真实、完整、准确、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回购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行为的情形，亦不存

在未披露的聘请第三方行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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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帝联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回购的合法合规性意见》之签章页。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 15 日 

 


